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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农村交通运

输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村镇和城乡间往来日益频繁，

农村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为进一

步加强农村交通运输安全工作，现提出如下意

见： 

  一、加强农村交通运输安全监管体制机制

法制建设 

  加强以农村客运安全监管为主线的体制机

制法制建设。 

  一是督促各级政府理顺农村交通运输安全

工作体制、机制，明确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的安

全监管职责，保证交通运输安全监管深入农村

基层，消除安全监管盲区，建成村、乡

（镇）、县（市）、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交通运输安全监管网络。 

  二是加强农村交通运输安全法规建设。深

入分析研究当前我国农村交通运输安全相关法



规与我国农村交通运输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问

题，加快推进农村道路运输和水上运输安全法

规和制度建设，同时督促指导地方各级交通运

输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加强地方农村交

通运输安全法规建设。 

  二、查找薄弱环节，采取有针对性措施 

  深入开展农村交通运输安全问题调查研

究，掌握农村地区农民群众的出行需求和出行

现状，摸清农村交通运输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是对农村地区农民群众出行的主要方

式、搭乘交通工具的种类和出行需求情况进行

调查，掌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地区农民

群众出行需求的特点和趋势。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当前农村道路、水路及

客运车辆、渡口渡船的现状，分析农村交通运

输存在的主要安全隐患和交通运输部门在安全

监管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三是根据农村交通运输事故统计数据和典

型案例，深入开展农村交通运输事故原因和趋

势的分析研究，找出造成农村交通运输安全事

故的主要因素。 

  四是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农村道路客运和

渡船渡运发展，妥善解决农村地区农民群众安

全出行问题。 

  三、下大力气解决农村交通运输安全存在

的突出问题 

  农村交通运输网络不健全，道路通行条件



较差，车船技术状况差，渡船渡口安全设施缺

乏，驾驶人员和渡口渡工等从业人员安全素质

较低，交通运输安全隐患多，需要下大力气解

决目前存在的突出安全问题。 

  一是不断完善农村公路的安全防护设施，

加快实施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工程。将“安保工

程”逐步向农村县、乡公路推进，分阶段重点

改造急弯、陡坡、临崖及长下坡路段的安全设

施，增加让行、减速标志标线以及三级以下山

区公路禁止客车车辆夜间通行的禁行标志等。

继续大力开展危桥专项治理行动，加快推进已

排查危桥的实施改造；对还没有列入改造计划

的，要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二是不断完善农村渡口渡船的升级改造，

提高农村渡运安全条件。制订渡口改造和渡船

更新计划，积极筹措资金，改造渡运码头，更

新老旧渡船，提高渡口、渡船等设施的安全水

平。将渡口改造纳入建设计划，改善渡口设

施，使渡口与公路技术状况相适应。研究采取

中央补助、地方政府配套、经营者自筹的办

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渡船更新步伐。根

据当地自然条件和水情特点，抓紧研制、优选

和推荐一批安全性能高、经济实用的船型，指

导渡船改造。加大对义渡、半义渡的资金投

入，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撤渡建桥

等措施，从根本上改善群众的出行条件。 

  三是进一步强化驾驶员和渡工的教育培

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抓好驾驶

员、渡工的安全培训工作，不断强化其安全意

识和责任意识，提高其安全操作技能，坚持驾

驶员、渡工持证上岗制度。 

  四是进一步引导和扶持农村道路客运和渡



运的发展。农村道路客运、渡运具有公益性属

性，鼓励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因地制宜研究制订

相关扶持政策，保证资金的投入和倾斜，鼓励

更多有规模、信誉好、安全水平高的运输企业

进入农村客运市场，保障渡船维修费用和渡工

生活补助，从根本上夯实农村客运安全工作基

础。进一步调整农村客运管理模式，根据农村

客流特点，以片区或者线路经营权为标的，通

过服务质量招标确定经营主体。按照以路况定

车型的原则，对县到乡、乡到村农村道路客运

采用不同的车型。允许经营者根据农村客流变

化情况，调整或增加班次，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